
华侨大学学生处
关于评选2012-2013学年
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助学金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坚定澳门学生的学习信心，鼓励他们“学有专长、绩有特色”，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；同时，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澳门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激励他们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。根据《华侨大学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》（2012年8月修订）有关规定，拟于10月-11月评选2012-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助学金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范围及条件

根据《华侨大学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推荐形式
1.个人申报：学生根据申请类型填写相关申报表，报学院综合评审。

2.学院推荐：学院结合申报情况及名额分配（附件1，助学金根据实际情况推荐，暂不分配名额），按照评选条件进行审核，并确认推荐名单报学生处。

3.学校评审：陈明金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后，进行全校公示并确定获奖名单。
三、注意事项

为保证本次评选顺利进行，请各学院做好澳门学生的申请工作并严格把关，于11月6日前将学生申请表（附件2、附件3）一式两份和汇总表（附件4）一份送到学生处港澳台侨学生管理科，并将汇总表的电子文档发送到工作邮箱（hqujwsk@126.com）。

附件：1.2012-2013学年各学院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
      2.2012-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

      3.2012-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助学金申请表

      4.2012-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助学金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处

2013年10月15日

	抄  送：校领导，陈明金先生，各学院党委，教务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、财务处。

	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0月15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


附件1：
2012—2013学年各学院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学金

名额分配表

	学   院
	优秀学生奖名额
	单项奖名额

	信息学院
	0
	0

	计算机学院
	1
	1

	材料学院
	0
	0

	化工学院
	1
	1

	机电学院
	0
	0

	土木学院
	2
	1

	建筑学院
	2
	2

	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
	1
	1

	音乐舞蹈学院
	1
	1

	华文学院
	0
	0

	经济与金融学院
	4
	3

	工商管理学院
	4
	3

	旅游学院
	2
	2

	法学院
	1
	1

	公共管理学院
	1
	1

	文学院
	2
	2

	外国语学院
	0
	1

	美术学院
	2
	1

	数学学院
	0
	0

	体育学院
	1
	1

	工学院
	0
	0

	生物医学学院
	0
	0

	港澳台学生联络部
	0
	3

	合计
	25
	25


备注：

1、名额分配根据各学院报送的澳门学生（2010级—2012

级）人数而划定。

2、各学院应严格审查申报学生情况，如符合条件的学生人数不足可少报。

3、名额分配为拟定的分配方案，学生处可根据实际情况

对名额的实际分配进行调整。

4、其它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附件2：
2012—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学   院
	
	照

片

	专  业
	
	年  级
	
	申请奖项
	
	

	家庭住址
	
	原毕业中学
	
	

	12-13学年学习绩点
	
	班级排名 
	
	班级人数
	
	

	申请理由
	

	社区表现

累积分
	宿    舍
	
	电话
	

	
	社区表现分是否符合评优标准：

	
	楼栋辅导员审核签章：             

	学院推荐    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奖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意见
	


注：本表每人一式两份，申请人需提供2012--2013学年的成绩单及班级排名情况。
附件3.


2012—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助学金申请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学   院
	
	照

片

	专 业
	
	年 级
	
	申请等级
	
	

	住宿楼栋
	
	房 号
	
	联系电话
	
	

	12-13学年学习绩点
	
	班级排名/班级人数
	
	

	原毕业中学
	
	月平均生活费
	

	家庭详细地址
	
	家庭电话
	

	申请人家庭情况说明（要求提供家庭成员姓名、工作单位、月收入情况及联系电话）
	

	班主任评价意见
	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学院审核意见

	学院经办人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学院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签章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意见
	


注：本表每人一式两份，申请人需详细、真实填写“申请人家庭情况说明”一栏。

附件4：

2012—2013学年陈明金澳门学生奖助学金汇总表
               学院

	序号
	姓 名
	性别
	专业
	年级
	申请

奖项
	申请等级
	学年平均绩点
	班级排名 
	班级人数
	社区表现分是否合格
	家            庭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 址
	原就读中学
	学院

意见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学院党委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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